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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信息报送与信息发布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信息报送与信

息发布工作，提高信息报送与发布的质量及效率，建立规范、严谨

的工作流程，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信息报送指科室向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向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信息的行为；信息发布指信息化工

作办公室在主页、微信、客户端、通信平台及校内外公开媒体上发

布信息的行为。 

第三条  坚持“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围绕信息化工

作办公室，服务大局”的原则，综合办公室是代表信息化工作办公

室进行信息报送和信息发布的唯一科室。 

第二章 信息报送 

第四条  科室报送至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科室月报、工作简

报、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由科室主任拟稿，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分

管主任审核同意方能报送至综合办公室，由综合办公室汇总与分

发。 



第五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报送至学校的信息由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分管主任初审，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终审，原则上经由信息

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方能报送。 

第六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报送至上级主管部门的信息由信息

化工作办公室分管主任拟稿，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办公会议讨

论通过方能报送。 

第七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运行月报按月以邮件形式报送至学

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第八条  涉及安全敏感信息由分管主任和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

任审核后报送，也可由安全管理员直接向上级部门报送。 

第三章 信息发布 

第九条  在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页上发布的信息，内容由分管

主任负责审核。 

第十条  在学校及校外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由分管主任初审、

主任终审，重要内容需由主任办公会审核通过方能发布。 

第十一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运行月报和安全月报由综合办公

室负责统稿，由主任办公会审核通过，内部版在科室主任及信息化

工作办公室主任范围内发布；发布版只在校园内部网范围发布。 

第十二条  在微信、客户端、通信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内容和

格式由分管主任负责规范，由负责业务运营的科室发布。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信息内容需实事求是、言简意赅，信息报送与发布

必须及时、有效。 

第十四条  由综合办公室负责对各科室参与信息报送和发布的

情况考核。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